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温教基〔2019〕16 号 
 

 

 

温州市教育局 温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

温州市财政局 温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

关于做好小学托管服务工作实施意见 
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、发改局、财政局、人力社保局： 

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，增强教育服务能力，切实解决

小学生家长放学后接送孩子的难题，根据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

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》（教基一厅〔2017〕2 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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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《浙江省教育厅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浙江省财政厅浙江省

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小学放学后校内托管服

务工作的实施意见》（浙教基〔2018〕113 号）文件精神，结合

我市实际，特制定本意见。  

一、明确小学托管服务工作目的意义 

开展小学课后校内托管服务（以下简称托管服务），是帮助

家长破解因工作等原因不能按时接送学生难题，保障学生安全，

促进学生健康成长的重要举措；是回应社会关切，解决小学“放

学早、接送难”矛盾，综合施策破解小学生校外负担过重难题，

进一步增强教育服务能力、使人民群众具有更多获得感和幸福感

的关键小事、民生实事。 

目前，校外机构提供的托管服务普遍存在设施简陋、收费偏

高、服务管理质量偏低、人员素质良莠不齐等问题，有的还存在

安全隐患。学校是学生学习生活的重要场所，利用学校的场地、

设施、师资等，为在校学生提供即时、就地和更加安全、舒适的

托管服务，有利于孩子的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。 

二、开展小学托管服务工作基本原则 

（一）自愿申报原则。校内实施托管服务必须坚持学生和家

长自愿原则。学生是否参加放学后学校组织的托管服务，应由家

长自主作出选择。 

（二）统筹安排原则。小学托管服务工作对象为放学后家长

接送有困难、托管有需求的小学生，而非全体学生。托管服务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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象审定坚持有条件准入、统筹安排，并优先保障留守儿童的原则。 

（三）成本分担原则。小学托管服务坚持公益导向。各地要

根据托管服务性质，建立完善托管服务成本分担机制，经济困难

家庭学生参加托管服务，各地可参照学生资助政策予以支持。 

（四）公开透明原则。小学托管服务项目、服务对象、服务

时间、服务内容、收费标准等要全面公开，自觉接受社会和家长

的监督。 

三、小学托管服务工作具体安排 

（一）服务对象。小学托管服务主要面向市区、县城和建制

镇（含街道）的公办小学放学后家长接送有困难、托管有需求的

学生。学校开展托管服务工作，事先要充分征求家长意见，主动

向家长告知准入条件、服务方式、服务内容、安全保障措施等。

学生自愿参加托管服务，按“家长申请、班级初审、学校核准、

统筹安排”的程序进行。 

（二）组班制度。托管服务依据实际人数组班。各小学要严

格控制组班人数，原则上每个托管班学生不超过 40 人，可采用

跨年段、跨班级等形式组班，每个托管班至少安排 1 名老师管理，

托管期间学校安排中层及以上干部值班管理。 

（三）服务内容。托管服务以学生自主活动为主，主要是组

织学生在校园内开展自主阅读、课后作业、体育锻炼、社团活动

等。面向全体学生的拓展性课程和部分学生参加的校艺术队、体

育队等不属于托管服务范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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托管服务要遵循教育规律和学生成长规律，有利于促进学生

全面发展。提倡对个别学习有困难的学生给予辅导帮助，不得将

托管服务变成集体教学或“补课”，不得把托管服务异化为“培训

班”“补课班”，严格做到不集中上课、不集中辅导、不加重学生

课业负担。 

（四）服务时间。托管服务时间原则上为下午放学后至当地

机关、企事业单位下班时间，每天约两个小时。 

四、落实小学托管服务工作保障措施 

（一）强化管理，健全托管服务制度。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

行政部门是小学托管服务工作的牵头部门，要进一步强化服务意

识、落实主体责任，统筹规划各类资源。各县（市、区）发改（价

格）、财政、人力社保等部门共同做好托管服务政策制定、指导

管理工作。托管服务工作办公室设在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基础

教育部门。 

学生所在学校为托管服务实施主体，校长是具体负责人。各

学校要结合实际，积极作为，充分利用学校在管理、人员、场地、

资源等方面的优势，主动承担托管服务工作。 

各县（市、区）要抓紧制定出台托管服务工作的实施方案和

相关政策，积极开展小学托管服务工作。2019 年，全市范围内

有托管服务需求的小学都要开展这项工作。 

（二）落实责任，确保托管服务安全。要切实完善小学托管

服务安全管理制度。明确托管服务人员责任，加强对师生、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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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员安全教育；强化活动场所安全检查和门卫登记管理制度，制

定并落实严格的考勤、监管、交接班制度和应急预案措施。切实

做到托管服务有人监管，活动有安全措施，进出有统一组织。各

县（市、区）教育行政部门要会同财政等部门，全面落实中小学

校方责任保险、附加无过失责任保险等；引导家长自愿为参加托

管服务的学生投保学生平安保险等。 

（三）合理分担，落实托管服务经费。各县（市、区）可根

据实际建立完善成本分担机制，采取政府购买、适度财政专项补

助、合理增加生均公用经费标准、适当向家长收取托管服务费等

相结合的成本分担方式。服务收费坚持成本补偿和非营利原则，

具体收费标准由县（市、区）政府确定，向社会公布。托管服务

费可使用财政票据，由学校财务部门统一收取，纳入学校财务统

一管理，由学校根据实际支出列支，用于托管服务等开支。 

学校鼓励和支持教职工在完成正常工作任务前提下，参与托

管服务工作。对参与托管服务的教职工，根据额外增加的工作量，

按有关规定发放劳务费，在托管服务收费中列支。 

（四）积极推进，加强托管服务宣传考核。各县（市、区）

教育局要坚决禁止学校把托管服务变成“培训班”、“补课班”；坚

决禁止学校借托管服务名义高收费、乱收费；校外培训机构一律

不得进入校园参与或组织实施托管服务，坚决禁止学校借托管服

务名义与校外培训机构联合办班。市教育局将小学托管服务工作

纳入对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工作年度目标考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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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地各校要将开展托管服务工作情况及时报告市、县（市、

区）教育行政部门。各地要及时推广托管服务工作好经验，坚持

典型引路，树立榜样，推动托管服务工作的深入开展。要建立健

全宣传工作机制，及时报道托管服务工作动态，让群众了解政策，

感受教育为民的温暖。 

五、各县（市、区）初中学校托管服务工作可参照小学做法，

具体由各县（市、区）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决定。 

 

 

温州市教育局            温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

 

 

 

温州市财政局        温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2 月 25 日 

 

 

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抄送：省教育厅，市委，市人大，市政府，市政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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